
抄 本

發文方式：電子交換（第一類，不加密）

司法院秘書長

檔 號 ： 

保存年限：

函

地 址 ：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承辦人：高碧莉
電 話 ：（02)2361-8577轉 197

受 文 者 ：衛生福利部等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107年4月3 曰
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1070009114號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i 附 件 ：如文

裝 主 旨 ：本 院 大 法 官 為 審 理 會 台 字 第 12770號 林 挺 泰 聲 請 解 釋 案 ，請 

於 函 到 1 0日 内 ，就 說 明 二 、三 所 示 事 項 ，提 供 卓 見 、補充說 

明 並 檢 附 相 關 資 料 惠 復 ，俾 供 審 理 之 參 考 ，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3條 第 1項 規 定 辦 理 。

1T 二 、聲 請 人 認 100年 6月2 9 日修正公布之國民年金法第 18條 之 1規 

：T 定 有 違 憲 疑 義 ，聲 請 解 釋 。爰 此 ，檢 附 其 聲 請 書 影 本 ，請提

供 卓 見 及 相 關 資 料 。
j

| 三 、國民年金法於 96年8月8 日制定並於97年 10月 1 日 施 行 。其年 

金 給 付 始 點 ，依 97年 9月1 0日訂定發布並於97年 10月 1 日施行 

i 之 國 民 年 金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29條 第 2項 規 定 ，除老年年金給付

^  自符合條件之當月起按月發給至死亡當月為止外，其他年金

給付自申請之當月起按月發給至應停止發給或死亡之當月止。 

100年 6月2 9 日修正公布國民年金法增訂第 18條 之 1規 定 ，亦 

同 。請 就 下 列 事 項 補 充 說 明 ：

(一） 依 國 民 年 金 法 所 為 之 保 險 給 付 ，以年金方式給付者有老年 

年 金 、身 心 障 礙 年 金 與 遺 屬 年 金 ，何 以 不 同 年 金 ，給付始 

點 不 同 ，其 理 由 ？

(二） 103年1月2 9 日修正公布之公教人員保險法第29條 規 定 「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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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年金給付應自符合請領條件之日起，按 月 發 給 」 ，是國 

民 年 金 之 遺 屬 年 金 給 付 ，何以須自申請之當月起始按月發 

給 ，而非自符合請領條件之日起按月發給？

(三） 國民年金法第28條 規 定 「領 取 保 險 給 付 之 請 求 權 ，自得請 

領 之 日 起 ，因5年 間 不 行 使 而 消 滅 。」是國民年金之遺屬 

年 金 給 付 自 申 請 之 當 月 起 發 給 ，就 申 請 日 前 未 超 過 5年請 

求 權 部分之年金即不得請領，有無致使遺屬年金之受益人 

喪失其保險給付請求權之時效利益？

(四） 97年8月 1 3日修正公布之勞工保險條例第65條 之 1第2項規 

定 年 金 給 付 「自 申 請 之 當 月 起 ，按 月 發 給 」 ；同條第3項 

本 文 又 規 定 「遺屬年金之受益人未於符合請領條件之當月 

提 出 申 請 者 ，其提出請領之日起前 5年 得 領 取 之 給 付 ，由 

保 險 人 依 法 追 溯 補 給 之 。」而 國 民年金法係於 104年 1 2月 

3 0 日始增訂公布第 18條 之 1第2項 本 文 規 定 「自中華民國 

105年 3月 1 日 起 ，發 生 死 亡 事 故 ，其遺屬年金之受益人未  

於 符 合 請 領 條 件之當月提出申請者，其提出請領之日起前 

5年 得 領 取 之 給 付 ，由 保 險 人 依 法 追 溯 補 給 之 。」是遺屬 

年金追溯補給似無執行困難，何以國民年金法於制定之初， 

無類似追溯補給遺屬年金之規定？

(五） 國民年金法第28條 規 定 「領 取 保 險 給 付 之 請 求 權 ，自得請 

領 之 日 起 ，因5年 間 不 行 使 而 消 滅 。」是國民年金保險給  

付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完成後之效力為何，係無法請領所有 

之 年 金 ，抑或僅超過 5年部分之年金請求權消滅？

(六） 依現行國民年金法給付身心障礙年金，是否仍自申請之當 

月 發 給 ，且無追溯補給5年 規 定 之 適 用 ？其 理 由 ？

(七） 行 政 程 序 法 於 102年 5月2 2 日修正公布第131條 ，將人民之  

公法請求權時效修正為10年 ，公教人員保險法於 103年 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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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9 曰修正公布第38條 ，亦 配 合 修 正 為 「請領本保險給付之  

權 利 ，自請求權可行 使 之 日 起 ，因10年間不行使而當然消 

滅 。」國民年金法103年起歷次修正均未修正第 28條 規 定 ， 

104年 12月3 0 日修正第18條 之 1時 ，亦僅追溯補給5年 給 付 ， 

期 間 較 短 ，有 何 特 殊 考 量 ？

正 本 ：衛生福利部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

副 本 ：

電子交換：衛生福利部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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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勞工保險局

檔

保存年K

函

年 《 月之 3 曰

會台字第/2 7?匕號
一  A

10048
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4號

受文者： 司法院
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107年4月19曰 

發文字號：保國四字第10713021880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林挺泰君向監察院陳訴案卷宗

機關地址：（國民年金組）10056臺北市 
中正區濟南路二段42號 

承辦單位：國民年金組給付二科 
聯絡方式：王小姐02-23961266#6245 
受理號碼：

主1 丄 有 關 大 院 大 法 官 為 審 理 台 字 第 12770號林挺泰君聲請解釋案  

所 詢 事 項 ，復 如 說 明 ，請 察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 大 院 秘 書 長 107年4 月3 日秘台大二字第 1070009114號函辦

理 。

二 、 有 關 林 挺 泰 君 申 請 其 配 偶 高 家 鳳 君 國 民 年 金 遺 屬 年 金 給 付  

案 ，查 被 保 險 人 高 家 鳳 君 於 99年 6月 3 日 死 亡 ，林 挺 泰 君 於  

101年 1月3 0 日 提 出 申 請 ，經 本 局 依 104年 12月3 0 日修正公布 

前之國民年金法第18條之 1規定核定自101年 1月 起 按 月 發 給 。 

林 君 不 服 本 局 之 核 定 ，提 起 行 政 救 濟 ，迭 經 審 議 、訴 願 、 

行 政 訴 訟 ，已於102年 7月 3 0 日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上  

訴 驳 回 ，全 案 確 定 。林 君 續 向 各 機 關 陳 情 ，監 察 院 前 已 就  

其 陳 訴 ，先 後 函 囑 本 局 及 衛 生 福 利 部 說 明 在 案 ，檢附相關 

案卷1份 供 參 。

三 、 依國民年金法第 4條 規 定 ： 「本保險之業務由中央主管機關  

委 託 勞 工 保 險 局 辦 理 ，並 為 保 險 人 。」有 關 來 函 說 明 三 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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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 事 項 因 涉 政 策 與 法 規 制 定 ，允 宜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衛 生 福  

利 部 說 明 ，本 局 謹 就 所 示 第 （五 ）項 給 付 請 求 權 時 效 及 第  

( 六 ）項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給 付 之 發 給 等 ，依 業 務 執 行 情 形 補  

充 說 明 如 下 ：

(一）按 國 民 年 金 法 第 18條 之 1第1項 規 定 ： 「依 本 法 發 給 之 各  

項 給 付 為 年 金 者 ，除 老 年 年 金 給 付 自 符 合 條 件 之 當 月 起  

按 月 發 給 至 死 亡 當 月 為 止 外 ，其 他 年 金 給 付 自 提 出 申 請  

且 符 合 條 件 之 當 月 起 按 月 發 給 至 應 停 止 發 給 或 死 亡 之 當  

月 止 」同條第2項 ： 「自中華民國 105年 3 月 1 日 起 ，發生 

死 亡 事 故 ，其 遺 屬 年 金 給 付 之 受 益 人 未 於 符 合 請 領 _ .  

之 當 月 提 出 申 請 者 ，其提出請領之日起前 5年 得 領 取 i y i  

付 ，由 保 險 人 依 法 追 溯 補 給 之 。但 已 經 其 他 受 益 人 請 領  

之 部 分 ，不 適 用 之 。」 同法第 28條 規 定 ： 「領 取 保 險 給  

付 之 請 求 權 ，自得請領之日起，因5年 間 不 行 使 而 消 滅 。」 

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審定基準及請領辦法第 2 

條 第 1項 規 定 ： 「請 領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給 付 之 被 保 險 人 ，須 

符 合 法 定 重 度 以 上 身 心 障 礙 資 格 ，領 有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或  

證 明 ，且 經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評 鑑 合 格 之 醫 院 評 估 為 無  

工 作 能 力 。但 其 障 礙 類 別 及 等 政 屬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無  

工 作 能 力 者 ，視 為 已 經 評 估 為 無 工 作 能 力 。」 第3條 第 1 

項 規 定 ： 「本 法 第 33條 所 稱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，指被 

保 險 人 經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評 鑑 合 格 之 醫 院 依 病 歷 等 相  

關 檢 查 資 料 綜 合 評 估 ，確 認 其 因 身 心 障 礙 致 生 活 上 需 人  

扶 助 或 缺 乏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，且 無 法 從 事 工 作 者 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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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）有 關 國 民 年 金 保 險 給 付 之 請 求 權 時 效 ，屬一次 金 性 質 之  

生 育 給 付 、喪 葬 給 付 ，自得請領之日起因5年間不行使而 

消 滅 。至 老 年 、身 心 障 礙 、遺 屬 等 各 項 年 金 給 付 ，僅老 

年 年 金 給 付 自 符 合 條 件 之 當 月 起 按 月 發 給 ，惟依前開請  

求 權 時 效 規 定 ，提 出 申 請 時 已 超 過 5年部分之年金請求權 

因 罹 於 時 效 ，不 予 給 付 ；身 心 障 礙 年 金 給 付 及 105年 2 月 

2 9 曰 前 發 生 死 亡 事 故 之 遺 屬 年 金 給 付 ，均自提 出 申 請 且  

符 合 條 件 之 當 月 起 按 月 發 給 ，並 無 5年 追 溯 補 給 之 規 定 。 

另自 105年 3月 1 日 起 發 生 死 亡 事 故 者 ，除其他受益人已請 

領 之 部 分 ，遺屬年金受 益 人 自 請 領 之 日 起 前 5年得領取之 

給 付 ，依 法 追 溯 補 給 之 。

三 ）至 身 心 障 礙 年 金 給 付 之 發 給 ，依 前 開 規 定 ，因申請者須 

V _ :/經 合 格 醫 院 評 估 確 認 無 法 從 事 工 作 ，始 具 請 領 資 格 ，爰 

自 提 出 申 請 且 經 評 估 無 工 作 能 力 、符 合 條 件 之 當 月 起 按  

月 發 給 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

副 本 ：衛生福利部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國民年金組給付二科-*D374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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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： 

保存年限：

函

地址：11558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488

號

傳 真 ：（02)85906048 

聯絡人及電話：張怡（02)85906712 

電子郵件信箱：hgl226@mohw.gov. tw

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

/。7 年 令 月 2 厶曰 

會 台 字 第 號

衛生福利部

受 文 者 ：司法院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4月26曰 

發文字號：衛部保字第1070110415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（5OOOOOOOOFOOOOOOO—1070110415-l.pdf、500000000F0000000_107011041 

5-2.pdf > 5OOOOOOOOFOOOOOOO_lO7OllO4i5-3.pdf > SOOOOOOOOFOOOOOOOJOTOllO 

415-4.pdf ' 500O00O0OF00O000O_107011O415-5.pdf > 500000000F0000000_10701 

10415-6.pdf)

主 旨 ：有關大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2770號林挺泰聲請解釋 

，請本部提供意見及相關資料一案，檢送本部回應說明資 

料 如 附 件 ，復 請 察 照 。

說 明 ：依大院秘書長107年4月3 日秘台大二字第1070009114號函

辦 理 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

副本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（含附件）#丨

部 長 陳 時 中

第1頁 ，共1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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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針對大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2770號林挺泰 

聲請解釋案-回應說明資料

壹 、前言

國民年金保險（下稱國保）自 9 7 年 1 0 月 1 日起實施，依 

據國民年金法（下稱本法）第 1 條 規 定 ：「為確保未能於相關 

社會保險獲得適足保障之國民於老年、生育及發生身心障礙 

時之基本經濟安全，並謀其遺屬生活之安定，特制定本法」， 

其主要目的係為確保 30 0餘萬名未能於軍人保險、公教人員 

保 險 （下稱公保）、勞工保險（下稱勞保）、農民健康保險（下 

稱農保）等職域性社會保險獲得適足保障者於發生保險事故 

時 之 「基本經濟生活」。本法之納保對象多為未就業之家務 

勞 動 者 、在 學 學 生 、待業中勞工等經濟偏屬弱勢者，故國保 

不僅與其他職域性社會保險主要係為保障軍、公 教 、勞 、農 

保等從業人員工作期間所得維持與生活安定之立法目的有  

別 ，在納保作業上則係運用戶役政資料勾稽比對其他社會保 

險納保與給付資料，辦理國保主動納保及加退保作業，故無 

投 保 單 位 之 設 計 。

另國保保險費分擔上，除被保險人採量能付費原則自付 

部 分 保 費 外 ，其餘由政府依被保險人身心障礙及經濟弱勢程 

度所得狀況提供 4 0 %、5 5 %、70%或 100%之保費補助措施。又 

為避免國保開辦初期尚無法累積充足的保險年資，導致年金 

給 付 金 額 偏 低 ，爰由政府另行籌措財源提供老年年金等各項 

年金給付之基本保障金額，以維持領取年金者之基本生活。 

因 此 ，國保制度係社會保險兼具福利津貼性質，各項年金之 

給付水準與領取條件經多方衡酌社會適當性、民眾保費負擔 

能 力 、保險財務收支平衡與政府財政負擔能力等因素後，始



以 法 明 定 ，爰與其他社會保險多所差異。

又本法自 9 7 年 1 0 月 1 日施行後，即持續滾動檢討，配 

合實務執行之需求、社會舆論之反應，並參考其他社會保險 

制度之修法趨勢等，已進行多次修法作業。其 中 1 0 0年 6 月 

2 9 曰修正增訂本法第1 8條 之 1 第 1 項規定（附 件 1-本法第 

1 8 條 之 1 第 1 項立法院關係文書） ：「除老年年金給付自符 

合條件之當月起按月發給至死亡當月為止外，其他年金給付 

自提出申請且符合條件之當月起按月發給至應停止發給或 

死亡之當月止。」係考量該項規定涉及人民權利義務，爰將 

9 7年 9 月 1 0 日訂定發布之本法施行細則第29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

移 列 至 本 法 第 1 8條 之 1 第 1 項 以 為周延。嗣立法委員參考 

勞工保險條例第6 5 條 之 1 第 3 項 規 定 修 正 ，提案修法增訂 

第 1 8條 之 1 第 2 項 規 定 ，並 於 1 0 4年 1 2 月 1 1 日經立法院 

修 正 通 過 ，始有遺屬年金得追溯5 年 發 給 之 適 用 （如 附 件 2- 

本 法 第 1 8 條 之 1 第 2 項修法歷程及其關係文書） 。歷年多 

項修法作業均係為使國保各項納保與給付條件更臻合理公 

平 ，同時確保國保財務穩健與制度永續經營；爾後本部亦將 

持 續 檢 討 ，辦理必要之制度調整與修法作業。

貳 、有關本案林挺泰釋憲聲請書聲請意旨部分

一 、查 9 7 年 9 月 1 0 日訂定發布之本法施行細則第2 9條 第 1 

項 原 規 定 ：「保險人受理各項給付之申請，經審查符合 

請領條件及完備申請手續者，至遲應於次月底前發給。」 

及 同 條 第 2 項 原 規 定 「其他年金給付自提出申請且符合 

條件之當月起按月發給。」其條文說明（如 附 件 3)略 以 ， 

保險人辦理本法所定各項給付之發給審核，因需交叉比 

對當月各類媒體資料，而當月媒體資料係於次月之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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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工作日前始送保險人，爰明定各項年金給付發給之起 

始 及 終 止 月 份 ，以符保險人實務作業所需，並保障請領 

人 之 權 益 。爰係以合理保障民眾權益及實務作業可行性 

為 主 要 考 量 ，先 予 敘 明 。

二 、 有關憲法平等權之内涵，並 非 指 絕 對 、機械之形式上平 

等 ，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；立法機關 

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，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 

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差別對待（參照大院大法官解釋第 

5 9 6號解釋文）。經查本法施行細則第 2 9 條 第 2 項原規 

定之條文說明已明載，保險人辦理本法所定各項給付之 

發 給 審 核 ，因需交叉比對當月各類媒體資料，避免核付 

資 料 有 誤 ，以保障請領人之權益，爰依實務作業需要， 

明定遺屬年金給付自申請之當月發給至應停止發給或  

死 亡 當 月 止 。又考量本法各項給付之性質與其他社會保 

險之給付性質有別，爰基於立法目的之不同，斟酌規範 

事物性質之差異，本法各項給付條件與其他社會保險存 

有合理之差別規定，屬立法自由形成之範疇，應無違反 

憲法平等原則。

三 、 另社會保險基金係由被保險人繳納之保險費、政府之補 

助及雇主之分擔額所形成，並非被保險人之私產。被保 

險人死亡，其遺屬所得領取之津貼，性質上係所得替代， 

用以避免遺屬生活無依，故應以遺屬需受扶養為基礎， 

自有別於依法所得繼承之遺產（參照大院大法官解釋第 

5 4 9號解釋文）。國保基金亦係由被保險人與政府共同繳 

納之保險費所形成，供未來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時給 

付 之 用 ，亦非被保險人之私人財產，自有別於依法所得 

繼 承 之 遺 產 ；另依據本法第4 2 條 第 2 項及本法第 5 4條



之 1 規 定 略 以 ，遺屬年金給付經計算之金額不足基本保 

障額度（自 10 5年起調整為新臺幣3, 6 2 8元）者 ，以基本 

保障金額發給，是 以 ，被保險人死亡時，因受其扶養之 

弱勢遺屬非為繳納保險費之被保險人本人，且遺屬年金 

給付係兼具社會扶助性質，非為遺屬之財產，本法經審 

酌政府財政負擔能力及社會保險資源之合理配置，定有 

請領資格及給付始點等相關限制條件，應無違反憲法第 

1 5條財產權保障之規定。

四 、又 本 案 聲 請 書 提 及 「『行政權』與 『司法權』之被動性 

並不相同，本具有主動性… ，況國家行政法令多如牛毛… 

國家行政機關自負有『照料義務』，豈可將此等落差歸咎 

於人們」一 節 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3 4條 規 定 略 以 ，行政 

程 序 之 開 始 ，由行政機關依職權定之。但其他法規有開 

始行政程序之義務，或當事人已依法規之規定提出申請 

者 ，不 在 此 限 。基 此 ，遺屬領取遺屬年金，依 本 法 第 18 

條 之 1 規 定 ，應 提 出 申 請 ，其行政程序才得以啟動；況 

國保之保險人（勞工保險局）為加強提醒民眾相關保險給 

付 權 益 ，自國保開辦以來持續積極辦理相關宣導與通知 

作業（詳 附 件 4 ) ，故遺屬權利之行使尚不得以不知法律 

之規定為由而主張其可不受拘束。

參 、有關大院來函所詢七項疑義事項部分

一 、依國民年金法所為之保險給付 * 以年金方式給付者有老 

年 年 金 、身心障礙年金與遺屬年金，何 以 不 同 年 金 ，給 

付 始 點 不 同 ，其 理 由 ？

(一）經查本法施行細則第2 9 條原規定之條文說明已載明， 

不同年金給付始點不同，係因實務作業所需，由於國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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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項保險給付均採申請制，僅有老年年金因請領條件單 

純（年 滿 6 5 歲之被保險人或曾參加國保者），並可由保 

險人事後比對審查申請人是否符合資格，爰其給付始點 

為符合條件之當月起，至於身心障礙年金及遺屬年金則 

因請領條件複雜，以當時保險人之實務作業能力，以及 

實務上追溯認定確實存在困難，爰明定給付始點為自申 

請之當月起發給。

(二）依 據 本 法 第 3 3 條 及 第 3 4 條 規 定 略 以 ，年 滿 2 5 歲以上 

未 滿 6 5 歲 之 身 心 障 礙 者 ，於參加國保期間如符合國民 

年 金 法 第 3 3 條 規 定 之 「重度以上身心障礙」且 「經評 

估無工作能力」之 條 件 ，得 領 取 「身心障礙年金」；另 

依 據 本法第 4 0條 至 第 4 4條及國民年金保險遺屬年金給 

付有關無謀生能力認定辦法規定，被 保 險 人 死 亡 、符合 

第 2 9 條規定而未及請領老年年金給付前死亡，或領取 

身 心 障 礙 或 老 年 年 金 給 付 者 死 亡 ，遺有遺屬者得請領 

「遺屬年金」。以上遺屬年金給付之請領條件，保險人 

須依據不同遺屬身分審核，主要條件如年齡、工 作 收 入 、 

在 學 、無謀生能力（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或重度身心障 

礙者等）、有 扶 養 事 實 、婚姻及親屬關係等各項限制條 

件 ；而身心障礙年金請領資格除須具備重度以上身心障 

礙 條 件 外 ，尚需被保險人親自至合格的醫院評估無工作 

能 力 ，故均不易於事後再回溯認定，為避免審查時衍生 

資格認定爭議，爰自國保開辦之始，本法施行細則第 29 

條 第 2 項規定即已明定。

二 、1 0 3年 1 月 2 9 日修正公布之公教人員保險法第2 9 條規 

定 「捡J 年金給付應自符合請領條件之日起，按 月 發 給 ,， 

是國民年金之 i t J 年 金 給 付 ，何以須自申請之當月起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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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 月 發 給 ，而非自符合請領條件之日起按月發給？

經查本法施行細則第 2 9 條 第 2 項原規定之條文意 

旨 ，係考量遺屬年金給付係為照顧被保險人或老年（身 

心障礙）年金領取者死亡後遺有「需受照顧」之弱勢遺 

屬 ，因尚須審查遺屬是否具有謀生能力、實際從事工作 

等 條 件 ，9 7 年國保開辦初期，實務作業上認為不易於事 

後再回 溯 認 定 ，爰經評估後明定其給付始點為「自申請 

且符合條件之當月起」發 給 。嗣經執行數年累積相當經 

驗 後 ，因立法委員提案修正，且經保險人評估如配合修 

正資訊系統功能，實務作業已具可行性，立法院始予審 

查通過修正案，並 明 定 自 1 0 5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
三 、國民年金法第 2 8 條 規 定 「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，自 

得 請 領 之 日 起 ，因 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 i是國民年金 

之遺屬年金給付自申請之當月起發給，就申請日前未超 

過 5 年請求權部分之年金即不得請領，有無致使遺眉年 

金之受益人喪失其保險給付請求權之時效利益？

本 法 第 1 8 條 之 1 明定遺屬年金給付始點為自申請 

之當月起按月發給，係衡酌前述各項因素後以法明定， 

故遺屬請領遺屬年金之權利，須 俟 其 「提出申請」且經 

審 核 確 定 「符合請領條件」，才得確定可予發給遺屬年 

金 。另 依 據 本 法 第 4 0 條 規 定 ，遺屬之受益人依序有配 

偶 、子 女 、父 母 、祖 父 母 、孫子女或兄弟姊妹等，並分 

別有不同之給付條件，其遺屬年金之受益人究屬何人？ 

是否確實符合給付條件？保險人無法透過既有之媒體資 

料 比 對 得 知 ，故遺屬仍需透過申請，經保險人審核始得 

發 給 年 金 ；至於申請前既然未經審核確認已符合資格， 

故尚難謂有損及受益人請求權之時效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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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9 7 年 8 月 1 3 日修正公布之勞工保險條例第6 5條 之 1 笫 

2 頊 規定年金給付「自申請之當月起，按 月 發 給 … 同條 

第 3 項 本 文 又 規 定 「遺屬年金之受益人来於符合請領條 

件之當月提出申請者，其提出請領之日起前5 年得領取 

之 給 付 ，由保險人依法追溯補給之。 1 而國民年金法係 

於 1 0 4年 1 2 月 3 0 日始增訂公布第1 8條 之 1 第 2 項本 

文規定「自中華民國1 0 5年 3 月 1 日起，發 生 死 亡 事 故 ， 

其逡屬年金之受益人未於符合請領條件之當月提出申  

請 者 ，其提出請領之日起前5 年得領取之給付，由保險 

人依法追溯補給之。 i是遺 J 年金追溯補給似無執行困 

難 ，何以國民年金法於制定之初，無類似追溯補給遺屬 

年金之規定？

經 查 行 政 院 於 9 7 年 規 劃 國 保 、勞保年金制度時， 

考量遺屬年金尚須審查遺屬謀生能力、實際從事工作等 

條 件 ，實務作業上認為不易於事後再回溯認定，故 國 保 、 

勞保年金制度法規制定之初均無類似追溯補發遺屬年  

金之規定（其中本法於 9 6 年 7 月 2 0 日立法通過），此由 

行 政 院 9 7 年 2 月 1 5 日函（附 件 5-行 政 院 9 7 年 2 月 15 

曰函立法院之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關係文  

書）送勞保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 6 5 條 之 1 僅明定 

「自申請之當月起，按月發給」可 稽 ，惟該條例於立法 

院 審 查 時 ，始增訂追溯補發遺屬年金之規定，並 於 97 

年 7 月 1 7 日經立法院修正通過。嗣立法委員參考勞保 

條例相關規定提出本法第 1 8 條 之 1 修 正 案 ，經保險人 

基於勞保及國保實務作業上多年經驗，認為可透過加強 

資訊系統功能以達回溯之可能，立 法 院 始 於 1 0 4 年 12 

月 3 0 日審查通過該修正案，並 明 定 自 1 0 5年 3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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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 施 行 ，俾利加強保障弱勢遺屬之基本經濟生活，亦可 

進一步衡平各社會保險制度之給付内涵。

五 、 國民年 金 法 第 2 8 條 規 定 「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，自 

得 請 領 之 日 起 ，因 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 1是國民年金 

保險給付諳求權之消滅時效完成後之效力為何，係無法 

請領所有之年金，抑或僅超過 5 年部分之年金請求權消 

滅 ？

因國保各項年金給付係按月發給，故請求權時效消 

滅也是按月計算，並非所有之年金請求權全數消滅，而 

僅 係 超 過 5 年部分之年金請求權消滅，未 超 過 5 年部分 

之年金仍可請領。

六 、 依現行國民年金法給付身心障礙年金，是否仍自申請之 

當 月 發 給 ，且無追溯補給 5 年規定之適用？其 理 由 ？

依 本 法 第 3 3條 第 1 項規定: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 

得依規定請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：一 、被保險人於本保 

險期間遭受傷害或罹患疾病，經 治 療 終 止 ，症 狀 固 定 ， 

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，並經中央衛生主管機 

關評鑑合格之醫院診斷為重度以上身心障礙，且經評估 

無工作能力者。二 、被保險人於本保險期間所患傷病經 

治療一年以上尚未痊瘛，如身心遺存重度以上障礙，並 

經 合 格 醫 院 診 斷 為 永 不 能 復 原 ，且經評估無工作能力 

者 。」故申請身心障礙年金給付須符合「重度以上身心 

障礙」且 「經合格醫院評估為無工作能力」等 條 件 ，由 

於身心障礙程度及工作能力之事實狀態均可能因時間 

經過而產生變化，確實無法於事後再回溯認定多年前之 

工作能力，爰國保身心障礙年金仍應依本法第1 8條 之 1 

第 1 項 規 定 ，自提出申請且符合條件之當月起發給，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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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 溯 補 給 5 年規定之適用。

七 、行 政 裎 序 法 於 1 0 2年 5 月 2 2 日修正公布第13 1條 ，將 

人民之公法請求權時效修正為1 0年 ，公教人員保險法於 

1 0 3年 1 月 2 9 日修正公布第3 8 條 ，亦 配 合 修 正 為 「請 

領本保險給付之權利，自諳求權可行使之日起，因 1 0年 

間不行使而當然消滅。 ，國 民 年 金 法 1 0 3年起歷次修正 

均 未 條 正 第 2 8 條 規 定 ，1 0 4年 1 2 月 3 0 日修正第 1 8條 

之 1 時 ，亦僅追溯補給 5 年 給 付 ，期 間 較 短 ，有何特殊 

考 量 ？

有 關 10 4年 1 2 月 3 0 日修正本法第18條 之 1 規 定 ， 

係參照勞保條例第 6 5條 之 1 第 3 項規定修正，且為維持 

本 法 整 體 一 致 性 ，故明定得追溯補給遺屬年金之年限(5 

年）與 本 法 第 2 8 條 請 求 權 時 效 5 年之規定一致。又查目 

前各社會保險制度除公保法已斟酌實務作業可行性修正 

請 求 權 時 效 為 1 0 年 外 ，其餘社會保險制度之請求權時效 

仍 多 為 5 年（國 、勞保）或 2 年（農保），除係考量國保與 

公保等其他職域性社會保險制度之立法目的有別，且基 

於社會保險給付之目的在於填補被保險人或遺屬於發生 

保險事故時之基本生活需要，並避免延遲過久申請給付 

時相關證明文件舉證困難，以及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性， 

爰國保目前仍維持 5 年之請求權時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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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 話 紀 錄

案號

會台字第 12770號 （林挺泰）

(聲請 人 ）

電詢時間 10 7年 6 月 4 日上午1 1 時 3 0 分

發話人

受 話 人  

(電話號碼）

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國民年金組給付二科科員

詢問事項 

及

答覆

1 . 問 ：國民年金法第18條 之 1 第 1 項之「其他年金」 

所指為何？

答 ：遺 屬 年 金 、身 心 障礙年金、身心障礙基本保 

證年金

107. 06. 05 早上 11 : 22 改答:

老年基本保證年金與原住民老年給付，皆係自提 

出申請且符合條件之當月起按月發給，亦屬國民 

年金法第 1 8條 之 1 第 1 項 之 「其他年金」。

107. 06. 0 6 早 上 10 : 3 0 再 次 確 認 ：

老 年 年 金 ，係自符合條件之當月起按月發給；其 

餘老年基本保證年金、原住民老年給付、身心障 

礙 年 金 、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、遺屬年金 5 種 

年 金 ，係自提出申請且符合條件之當月起按月發 

給 。



2 .  問 ：國民年金法第4 0條 第 1 項之「身心障礙年金」 

是否包括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？

答 ：包 括 ，是領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之被保 

險 人 死 亡 ，其符合請領遺屬年金條件之遺屬得請 

領遺屬 年 金 。

107. 06.05 早上 10 : 26 改 答 ：

領取身心障礙基本保障年金者，若 滿 6 5歲改領老 

人年金後死亡，則屬國民年金法第4 0條 第 1 項之 

「領取…老年年金給付死亡」之 情 形 ；若 滿 6 5歲 

繼續領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，未曾改領老年年 

金 後 死 亡 ，則屬國民年金法第4 0條 第 1 項 之 「符 

合 第 2 9條規定而未及請領老年年金給付前死亡」 

之 情 形 ；若 未 滿 6 5歲 ，於領取身心障礙基本保障 

年金時死亡，則屬國民年金法第40條 第 1 項之「被 

保險人死亡」之 情 形 。故 ，國民年金法第4 0條第 

1 項 之 「身心障礙年金」不包括身心障礙基本保證 

年 金 。

3 .  問 ：國民年金法第4 0條 第 1 項 之 「老年年金」是 

否包括老年基本保證年金？

答 ：不 包 括 ，蓋領取老年基本保證年金者係國民 

年金法施行時，年 滿 6 5歲領取老人津貼者，非國 

民年金之被保險人，未曾加保繳交任何保費。

4 .  問 ：依國民年金法第5 3條請領原住民老年給付之 

原住民死亡者，其遺屬得否請領遺屬年金？ 

答 ：凡國民年金之被保險人死亡者，其符合請領 

遺屬年金條件之遺屬皆得請領遺屬年金；5 5 歲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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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5 歲之原住民領取原住民老年給付者為國民年金 

之 被 保 險 人 ，死 亡 時 ，屬國民年金法第4 0條 第 1 

項 「被保險人死亡者」之 情 形 ，遺屬自得請領遺 

屬 年 金 ；而 滿 6 5 歲之原住民改領老年年金死亡 

時 ，屬國民年金法第4 0條 第 1 項 「領取身心障礙 

或老年年金給付者死亡」之 情 形 ，遺屬自亦得請 

領 遺 屬 年 金 。

5 .  問 ：被保險人死亡時，其遺屬尚未符合請領條件， 

但 待 其 符 合 請 領 條 件 時 ，是否即得請領遠屬年 

金 ？遺屬是否須於被保險人死亡時符合請領條  

件 ，始得請領遺屬年金，抑或不以被保險人死亡 

時即須具備請領條件為必要？

答 ：被保險人死亡後，其遺屬於符合請領條件時， 

皆得請領遺屬年金，無須被保險人死亡時即符合 

請 領 條 件 ，始得請領遺屬年金。

6 .  問 ：被保險人死亡時，若遺有未滿5 5歲之配偶及 

2 名符合國民年金法第4 0條 第 2 項 第 3 款請領條 

件之 子 女 ，並依國民年金法第4 0條 第 2 項請領基 

本 保 障 金 額 時 ，基本保障金額之計算方式係以人 

數計（即 1 人 1 份基本保金額），抑 或 3 人同時領 

取 1 份同條項加計後之基本保障金額？

答 ：符合請領遺屬年金之遺屬若有多人時，係多 

人均分一份加計後之基本保障金額。

7 .  問 ：承 上 題 ，原符合請領條件之子女，若嗣後不 

符 合 請 領 條 件 時 ，遺屬年金之請領金額如何計 

算 ？若嗣後該名子女又符合請領條件時，得否再 

次請領遺屬年金？其請領金額又如何計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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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：給付之遺屬年金金額將由原先加計50%，縮減 

為加計 25%後 ，由符合請領條件之其餘二人均分； 

於再次符合請領條件時，可以再請領遺屬年金， 

給付之遺屬年金金額將由加計2 5 %，增加為加計 

50%後 ，由符合請領條件之三人均分。

8 .  依現行國民年金法第18條 之 1 第 2 項追溯補給遺 

屬年金時，如當序遺屬有數人，僅其中一人申請， 

是否須以全部遺屬人數加計遺屬年金之金額後， 

發給全部之遺屬？抑 或 以 遺 屬 1 人計算達屬年金 

後 ，發給已提出申請之遺屬？

答 ：例如被保險人死亡時，其 配 偶 與 2 名子女符 

合請領條件，卻只有配偶申請，則 僅 以遺屬 1 人 

計算遺屬年金金額如3, 6 2 8 元 ，發給該名配偶； 

惟 1 個 月 後 ，2 名子女亦前來申請，則遺屬年金給 

付金額加計50%後 為 5, 4 4 2元 ，由三人均分，並加 

發 給 2 名子女第 1 個月未請領之部分，即 5442元 

與配偶領取金額3, 6 2 8元之 差 額 ，由 2 人 均 分 ， 

配偶既已領取第1 個月之遺屬年金，便不再發給。

9 .  問 ：本件聲請解釋案中，勞保局核發予聲請人林 

挺泰之遺屬年金金額為3, 5 0 0 元 ，是否為國民年 

金法第 54條 之 1所定之遺屬年金基本保障金額？ 

答 ：聲請人請領金額為3, 5 0 0 元 ，其請領遺屬年 

金為基本保障金額。

發 話 人 （即紀錄人）：

註 ：受話人一攔應載明其所屬單位、職 稱 、姓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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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 話 紀 錄

案號

會台字第 12770號 （林挺泰）

(聲請人）

電詢時間 107年 6 月 5 日上午1 0時 3 0 分

發話人

受 話 人  

(電 話 號 碼 ）

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國民年金組給付二科科員

1

詢問事項 

及

答覆

1. 問 ：依國民年金法第3 5條領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 

年 金 者 ，有無繳交國民年金保費之義務？保費繳 

交之情形為何？

答 ：領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者為國民年金保 

險之被保 險 人 ，其 保 費 ，由政府依國民年金法第 

1 2條 第 1 項 第 3 款 全 額 補 助 ，自己無須繳納。

2 . 問 ：依 國 民 年 金 法 第 5 3 條領取原住民老年給付 

者 ，為 年 滿 5 5 歲 至 6 5 歲之原住民，有無繳交國 

民年金保費之義務？保費繳交之情形為何？

答 ：凡 年 滿 2 5 歲 至 6 5 歲之國民年金被保險人， 

無 論 是 否 具 備 原 住 民 身 份 ，皆有繳納保費之義 

務 ，其繳交保費之比例皆依國民年金法第12條為

之 。

/



3 . 國民年金法第1 8條 之 1 第 1 項 之 「其他年金」， 

包括遣屬年金、身心障礙年金、身心障礙基本保 

證 年 金 ，然老年基本保證年金與原住民老年給付 

之給付發給之起始及終止月份的依據為何？

答 ：

發 話 人 （即紀錄人）：

註 ：受話人一攔應載明其所屬單位、職稱'姓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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